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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館研究員暨創作者徵求計畫 

 

 

2025年10月修訂 

壹、緣起與目標： 

為推動國立臺灣文學館（下稱本館）典藏與館藏再利用，徵求研究者、創作者駐館研

究。本計畫將拉近本館與研究者、創作者的距離，以臺灣文學或文化為題，挖掘並賦予本館

典藏文物與史料新的意義，共同強化文學藏品之近用性，並提升學術研究與創作能量。 

貳、 駐館地點：本館圖書室特藏區。 

參 、申請資格： 

一、申請對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研究員：大專院校講師（含）以上（兼任可）或具有博士學位者，以研究臺灣

文史、藝術與博物館學為優先。 

（二）創作者：曾獲得臺灣文學獎、金鼎獎、金馬獎、金鐘獎、金穗獎或電視、電影

優良劇本等獎項、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者，或其他本館認定適當之獎項，

不限於文字創作者。 

二、 兩年內未曾獲選本計畫者，方得申請。 

肆、委託費用：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者、或持外國國籍且在同一課稅年度內（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在

我國境內居留天數合計滿183天者，給予新臺幣16,000元（含稅）。 



二、 持外國國籍、且在我國居留者，於同一課稅年度內居留未滿183天者，給予新臺幣21,0

00元。本館將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代扣各類所得稅、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等後支給。 

伍、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梯次與方式 

（一） 駐館名額：一年至多八位名額。 

（二）時程：每年辦理兩梯次，每梯次至多四人。第一梯次為1-6月，第二梯次為7-12

月。 

（三）一律採線上報名。申請者須於報名截止前，填具官網公告之申請書資料，並同

檢附學經歷證明（研究者身分）或得獎證明（創作者身分）資料以電子郵件寄

出。資料不全、逾時或資料與規定不符者不受理。 

二、 申請日期： 

第一梯次1-6月：2025年11月3日至11月30日止。 

第二梯次7-12月：2026年5月1日至5月30日止。 

三、 審核方式： 

（一）本館就申請者檢附學經歷證明（研究者身分）或得獎證明（創作者身分）等進

行審查。 

（二）本館書面審核申請者提出之800字以內研究、創作計畫。計畫申請書須說明預計

前來本館執行之駐館工作內容，述明主題與摘要，並提出簡易典藏、館藏清

單。限以華文或英文書寫。 

（三）審核結果通知與報到： 



1. 甄選結果經館長核定後公告並以電子郵件通知。未經獲選者，不另行通知。 

2. 報到：以電子郵件繳交報到文件「工作計畫書」一式。述明預約駐館日期與

時間、專題演講辦理等相關工作事項，需於時限內繳交，未於時限內繳交

者，取消錄取資格，由備取者依序遞補，並不得連續申請下一梯次。 

四、 簽署及提供文件： 

（一）契約書、授權書、圖像使用切結書。 

（二）領據。 

（三）提供郵局或臺銀帳戶。 

（四）外國國籍者需提供護照、居留證、出入境證明等證明文件。 

陸、駐館資源： 

一、 文物閱覽： 

（一）駐館期間提供二次文物提閱申請，需事先提供文物清單，一次申請以30件文物

為上限。 

（二）文物提閱審核通過後，於3個工作天內預約閱覽時段，可預約閱覽時段為週二至

週五，9:00-17:00，於圖書室閱覽文物，並由本館人員陪同。 

二、 駐館工作： 

（一）於本館使用圖書室特藏區，需事先向本館預約來館日期與時段。 

（二）預約時段為週二至週日，9:00-17:00，到館時於圖書室服務臺簽到。圖書室館

藏書籍自行查閱、無法借出，密集書庫館藏則依規定辦理調閱。 



三、 駐館研究員更改、增減預約時段需提前2個工作天通知本館。 

柒、文物提閱使用規則： 

一、 開放駐館研究員及創作者自行掃描、拍照： 

（一）器材：本館提供直立式掃描器，需事先預約，軟體自行下載安裝。相機、硬碟

與電腦則請自備。駐館研究員可攜帶隨身背包與研究寫作工具設備進入圖書

室。 

（二）授權：本館文物資料與相關圖像僅供閱覽與本案之專題活動使用，不得使用於

其他用途，違約者以侵權論。若欲於本館外其他用途使用圖像，需依照「國立

臺灣文學館典藏數位圖像授權作業要點」提出申請與付費。 

二、 提閱原則： 

（一）秉持文物保護原則，若文物已有數位圖像，僅提供數位圖像，不提供原件。 

（二）若典藏人員判斷申請文物狀況不佳，則不提供提閱。 

捌、研究員及創作者義務履行項目： 

一、 駐館工作至少四次： 

（一）駐館期間需於本館圖書室特藏區工作至少四次，含一次專題活動。 

（二）駐館工作以一日為一次，依簽到表認定上述時間。 

二、 辦理專題活動一場： 

（一）專題活動形式與內容由獲選者自訂，可包含但不限於講座、工作坊、展演、引

導創作或其他可與民眾互動之活動，並經本館同意後實行之。 



（二）獲選者應配合專題活動主題，提供講義或教材一式。 

（三）專題活動須於駐館期間內，於本館公開舉辦。 

（四）專題活動結束後五日內，獲選者應提交與計畫內容相符之成果貼文（至少八百

字），經本館同意後得於社群媒體公開發文或配合本館宣傳使用。 

三、 配合本館填寫問卷或訪談一次： 

（一）需於駐館研究結束前，填寫本計畫相關內容問卷一份，或配合本館約15分鐘訪

談一次（問卷、訪談擇一）。 

（二）問卷或訪談目的為了解本計畫之優缺成效，不涉及研究或創作成果，內容僅供

本館參考研究，不對外公開。 

玖、 注意事項： 

一、 獲選者需與本館簽訂合約書，明訂權利義務，皆依合約書辦理。 

二、 就本計畫辦理過程之攝、錄影等相關資料檔案，需簽署授權書，授權本館上載網站、

公開傳輸、重製散布等權利。 

三、 獲選者需簽署圖像使用切結書，館內文物資料與相關圖像僅供閱覽與本計畫之專題演

講使用，不得使用於其他用途，並需於一年內刪除圖像備份，以該梯次開始月份計算

（第一梯次期限為該年12月31日，第二梯次期限為隔年5月31日），若有逕行利用之行

為以侵權論，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四、 本館得保留本計畫內容異動與最終解釋權。 

 


